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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標題：資本主或合夥人計算營利所得時，得減除已繳納之滯納

金、滯報金、怠報金及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加計之利息暨各

稅罰鍰           

  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事業合夥人申報綜

合所得稅，應將所經營的獨資或合夥組織當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額

列報為資本主或合夥人的營利所得，又獨資、合夥營利事業當年度滯

納金、滯報金、怠報金及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加計之利息，暨因違反各

種稅法所處罰鍰，如果已繳納並取得正式收據者，可以自營利事業

所得額中減除。

    該局舉例說明，A君獨資經營的甲商號，111年因漏開統一發票

，經國稅局查獲裁處營業稅罰鍰20萬元，甲商號並已繳納。今

（112）年5月甲商號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的課稅所

得額為150萬元，因此，A君111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應申報取自甲商

號的營利所得為130萬元(150萬元-20萬元)。

    該局貼心提醒，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事業合夥人今年在辦理111年

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時，如所經營事業有已繳納該年度滯納金、滯報金

、怠報金及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加計之利息暨各稅罰鍰的情事，可檢附

繳納收據，自該營利事業所分配的盈餘中減除後申報營利所得，如

在完成申報後才繳納，亦可憑繳納收據向稽徵機關申請更正營利所

得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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